
 

1 
 

臺南市 114學年度特教專業知能研習－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檢核及指引說明會 

QA一覽表 

序 意見回饋（含提問） 建議作法 

1 

舊生 IEP在本學年末與 IEP成員開完會議，如新學年成員變

動（ex.導師更換、照顧者異動）該如何因應，是否代表需要

重開？ 

若學年末已召開會議通過新學

年的 IEP，新學年開學後因人

員臨時異動（臨時更換導師或

新照顧者接任），不必然需要

立即重開會議。 

因應作法：新任導師或新照顧

者應先詳閱已訂定之 IEP 並

據以執行。開學後一個月內，

新導師或新照顧者評估後，若

認為原訂計畫仍適用，則依案

執行；若有修正必要，則召開

修正會議進行修正，IEP封面

重新簽章，並送特推會審議。 

2 

若導師會更動、相關任課老師都會異動的情況下，是否能晚

一點再召開 IEP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31條

第二款規定: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

畫，應於開學前訂定；轉學生

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新

生應於開學前訂定初步個別化

教育計畫，並於開學後一個月

內檢討修正。 

因此，請學校依法定時限召

開。 

實施指引 P.25內建議舊生召

開時間為 5~6月，若學校因導

師或相關教師異動(如:國小二

年級升三年級、四年級升五年

級)未能於建議時間召開，只

要在開學前完成召開訂定，都

是合法的。 

3 

想問老師，法規寫「新生開學前初步擬定，開學後一個月內

檢討修正；講義建議寫是需求檢討修正。」 

想問：有需修正，要正式再召開會議+紙本會議記錄，對嗎？

如果無需檢討修正，還需要召開會議嗎？謝謝老師解惑～謝

謝老師們專業豐富的 IEP表格。 

需要修正時：若開學後一個月

內因應學生實際觀察表現而需

修正 IEP 內容，應召開 IEP 

修正會議，邀請家長、學生及

相關人員出席，進行修正，完

成檢討會議紀錄。IEP封面重

新簽章，並送特推會審議。 

無需修正時：若經評估，初步

擬定的 IEP 內容切合學生需

求、無需變動，則不需再次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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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意見回饋（含提問） 建議作法 

開會議。惟建議原會議紀錄上

或相關聯絡記錄註記維持原

案。 

4 

研習手冊 p21貳 三相關服務支持策略示例中顯示要將（三）

需求分析內容填入欄位內逐一說明。針對這部分想提出討

論，舉例來說，該生的學習歷程需求分析已於（三）需求分

析欄位內的「所需調整」臚列該生之調整需工作分析、多元

感官等內容，但還要再將同樣內容複製於貳 三的欄位內，感

覺有點負擔（累贅）及多此一舉，各個欄位是否遵循各司其

職即可呢？例如（三）需求分析便書寫臚列該生的需求分析

「有或無」即可，因為是探討該生的需求，至於需要調整的

支持策略再放入 p21詳細填寫，感謝研習的詳細講解與分

享。 

「壹-三-(三)需求分析」通常

著重在評估與分析（學生為什

麼需要這個）；而「貳-三、

相關服務與支持策略」則著重

統整並落實「壹-三-(三)需求

分析」有需求的項目，在具體

的教學與行政執行分工，載明

「由誰、在什麼時間、用什麼

具體方法」提供。 

建議在「貳-三」的執行方

式，請直接列出具體的調整作

法（例如：考試延長時間 20

分鐘、座位調整至靠近老師的

講台處、分組座位須留意特定

同儕…等）即可。 

5 
想請問能否新表格中能力現況都為空白，能否使用提報鑑定

摘要表中的能力現況格式，加入勾選的選項 

已於實施指引 P.34敘明:學校

可以參考並匯入評估報告內容

的勾選項目，仍需有質性描

述。故在 IEP 的「能力現況

描述」欄位中，仍請依據勾選

結果，精簡摘要成幾句關鍵的

質性文字描述。 

6 

請問能力現況描述，是否也可用勾選的方式呈現？例如：生

活自理 可獨立穿脫衣物、可自行如廁 等等。 

7 

（1）在貳-三、相關服務與支持策略的執行方式內容，舉例

如學習內容的執行方式 ，可以寫入"如壹-三-(三)內容所

述。"這樣嗎？畢竟前幾頁已經詳細撰寫過了。  

（2）新格式的學年目標，是不是可以直接列出調整過的學年

目標，不用再呈現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的指標代碼（依據來

源的過程）？ 

（3）壹-一-(二)能力現況描述那邊，我原本是使用學障鑑定

評估摘要表的勾選式內容，例如認知、感官功能...的項目，

新版格式是完全空白的質性描述，我可以延用勾選式的內

容，再依狀況補充質性描述這樣嗎？ 

1.不建議僅填寫「詳見前

述」。 

「貳-三、相關服務與支持策

略」則著重統整並落實「壹-

三-(三)需求分析」有需求的

項目，在具體的教學與行政執

行分工，載明「由誰、在什麼

時間、用什麼具體方法」提

供。 

2.是的，直接列出調整過的學

年學期目標即可。課程綱要的

學習重點轉化過程不需呈現。 

3.可以的。為了兼顧教學現場

的便利性與相關資料相連性，

已於實施指引 P.34敘明:學校

可以參考並匯入評估報告內容

的勾選項目，仍需有質性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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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意見回饋（含提問） 建議作法 

8 

請問小校未設置特教班並有巡迴老師服務的學生，在寫新生

IEP的權責是特教業務承辦人還是導師？希望能讓學校有所

依據指派。另外，指派是由於特推會通過、校務會議通過？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31條

第一款規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以團隊合

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

別化教育計畫…(略)。 

因此，推派依據：學校校內之

特教業務分工與權責，應由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

並決議通過，作為校內行政指

派與分工之依據。可參考實施

指引 P.25流程圖。 

9 

1.小一新生的初步 IEP是由導師撰寫嗎？ 

要開初步 IEP的訂定會議嗎？ 

例如 

7-8月開初步 IEP訂定會議 

8/29開特推會通過初步 IEP,  

8/30開學後，由巡迴師接手於一個月內修正，9/20開第一次

修正會議 9/20， 

9/23召開特推會通過 

以上有關新生 IEP的撰寫流程正確嗎？感恩您 

1.未設特教班學校之特生 IEP 

應由「熟悉學生之普通班老

師」與「巡迴教師」共同合作

完成訂定。可參照實施指引

P.48之 Q7的合作模式。 

2.左列新生 IEP撰寫流程觀念

正確，建議 IEP待整份完整完

成後，再提交特推會審議。 

10 

1、是否可以在大升小一轉銜會議時一併召開 IEP初步訂定會

議呢？ 

2、新版 IEP表格是否可以自行小部分修改呢？如：質性描述

欄位改為勾選 

● 1.為善用各相關人員與家長出

席的時間，學校可在辦理幼大

升小一轉銜會議時，一併進行

新生 IEP 的初步訂定會議。

但請務必注意，參加人員必須

有未來執行此 IEP的核心人物

(國小端的普通班導師、特教

教師、行政人員…等)，且會

議紀錄仍應依「轉銜會議」與

「IEP 訂定會議」之不同法定

目的分別記錄。 

2.本 IEP格式僅能力現況可增

加勾選項目，已於實施指引

P.34敘明:學校可以參考並匯

入評估報告內容的勾選項目，

仍需有質性描述。其餘表格內

空白，不建議使用勾選項目，

例如:優弱勢能力。 

11 

IEP目標形成性評量可增加欄位嗎？評量日期是擬定時填入

還是評量時再填入？不需有預定實施的日期區間嗎？ 

形成性評量次數可依個別學生

需求彈性增加欄位。(原表格

兩次為基本次數，不得刪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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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意見回饋（含提問） 建議作法 

若貴校已在期初訂定時就規劃

好評量日期（例如：期中考

週、每雙週五、或第 10 週）

則可先填寫預定評量日期。或

者到了實際進行評量時才填入

「評量日期」與「結果表現」

亦可。 

12 

會議紀錄的內容一定要跟範例一樣嗎？都要有（一）～

（五）這幾項嗎？ 

會議紀錄範例中所列的（一）

～（五）項，包含特教法規規

定 IEP 需涵蓋的向度。建議

使用範例架構，以落實討論並

確保評鑑或檢核時不會因漏項

而產生缺失。 

13 

請問自閉症巡迴的 IEP學年學期目標可以整併到該生原校的

IEP嗎？還是需要再重擬一份完整的 IEP呢？ 

IEP以學生為單位，應整併在

同一份 IEP 中。請參考實施

指引 P.48之 Q7。 

14 

請問本次新表格適用對象範圍是從新學年度新生開始，還是

連同所有七升八以及八升九的學生呢？ 

本市 115 學年度起推行之新

版 IEP 格式，採全面統一使

用旨揭格式。不論是起始年級

新生（小一、七年級），或是

既有舊生（升二至六年級、八

九年級），於新學年度（115 

學年度）訂定 IEP 時，皆應

採用新版格式，以確保全市格

式之一致性與合乎相關法規規

範。 

15 

專業團隊通過時間通常會比訂定的時間晚，這樣封面的成員

是通過後再補寫上去嗎？ 

IEP 是一份動態發展的計畫。

在期初召開訂定會議時，會議

記錄由當下出席的人員簽名，

封面則臚列該 IEP團隊成員。

後續若專業團隊相關人員（如

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入校

提供服務並參與計畫討論時，

可再於封面補簽或相關服務欄

位加註職稱與姓名，並檢附專

業團隊之服務紀錄。 

16 

1.IEP封面要明列特推會審議日期，請問舊生審議日期是六

月底還是八月底九月初？ 

2.IEP欄位若沒有勾選項目，可以自己依狀況增加勾選項目

嗎？ 

3.家庭若是一個家族，有 10位左右親戚一起住，需要寫出叔

叔伯伯嬸嬸等人嗎？還是只要寫出父母兄弟姐妹即可？ 

1.兩者皆可，視 IEP完整完成

後再提交。 

若學校已於 6 月底期末特推

會前已完成舊生 IEP訂定，則

可提交審議通過下一學年度舊

生的 IEP，則填寫 6月特推

會日期；若學校是在開學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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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意見回饋（含提問） 建議作法 

成舊生 IEP訂定，則填寫期初

特推會日期。原則上以「該 

IEP 實際在特推會上通過的日

期」為準。 

2.本 IEP格式僅能力現況可增

加勾選項目。已於實施指引

P.34敘明:學校可以參考並匯

入評估報告內容的勾選項目，

仍需有質性描述。其餘表格內

空白，不建議使用勾選項目，

例如:優弱勢能力。 

3.家庭概況撰寫的核心在於

「主要照顧者」與「核心同住

家人」。填寫建議：列出父

母、兄弟姊妹即可。其餘同住

親戚（叔伯嬸）除非是該生的

主要實際照顧者，或其行為對

該生的學習或情緒有重大影

響，否則不需將 10位親戚逐

一臚列。 

17 

部分集中式特教班學生無法填寫的內容，例如：普通班的調

整，能否空白？ 若無情緒問題行為能否不填行為功能介入計

畫？ 正式評量中，特教班學生因為效期較久,可能正式評量

的測驗分數較舊，能否不填？ 

1.普通班調整：若該生全時在

集中式特教班、若無融合教育

課，普通班調整欄位則不用點

選。 

2.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學生若

無顯著之情緒與行為問題行

為，則不需填寫，但仍要在會

議裡討論該生是否有該項訂定

需求。(IEP格式內的第四大

項標題下方已有提示語) 

3.正式評量分數：應以現有最

新資料填寫（即便效期較

久），並可在備註欄說明「沿

用 ○○年鑑定資料，目前持

續以質性觀察與形成性評量作

為教學依據」。 

18 

5/21情障複審會議通過的六年級學生，該在什麼時候撰寫

iep ，如果鑑定結果公文在畢業典禮後才公告，如何召開訂

定會議或是檢討會議 

因正值畢業季且公文可能於畢

業後才送達，原國小端應落實

召開轉銜會議及填寫相關資料

於特教通報網轉銜服務系統

中，並將該生的鑑定資料，移

交給即將入學的國中。 

國中端在收到公文或轉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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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意見回饋（含提問） 建議作法 

後，應將該生視為「新生」，

依規定於開學前初步訂定 

IEP，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檢

討修正。 

19 

關於學習評量調整是否各校需要訂定特殊需求學生的評量調

整辦法，讓有需求的特生申請，以確保學校在執行特生的評

量調整有所依據，並確保特生權益，也能讓普師理解合理調

整是有所本的。 

建議各校訂定。依據特殊教育

法合理調整之精神，學校若能

經由特推會通過一份校內的

「特殊需求學生學習評量調整

辦法」 

，明定如延長時間、適性試

卷、獨立考場、成績比例調整

等規範，不僅能保障特生權

益，更讓普通班教師在執行教

學與評量調整時有所依循。 

20 

IEP封面主任簽名的欄位需要哪些處室主任簽名？ 基本必須有輔導主任（或特教

業務主管主任，涉及特教行政

與輔導支持）。其餘處室主任

是否為 IEP團隊成員，視學生

所需的相關服務而定，如:腦

性麻痺學生需調整教室位置、

使用電梯設備、改良廁所馬桶

及洗手台高度、需允許復健腳

踏車騎進操場 PU跑道上課，

因需大量改善校園無障礙環

境，則總務主任應為該學生之

IEP團隊成員。 

21 

針對 IEP實施指引手冊 QA內容，提供以下建議與回饋： 

一、第一部分 Q3有關 IEP會議家長通知單 

建議局端可研議提供統一公版之 IEP會議家長通知單，供各

校依實際需求彈性調整使用。如此除可協助學校行政作業更

具一致性，也能減輕教師自行設計與整理表件之負擔，提升

行政效率。 

                                                                                                                                                                                             

二、第三部分 Q7有關巡迴輔導學生 IEP撰寫分工 

未設特教類班之學校，學生接受巡迴輔導時，由巡迴教師負

責撰寫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學年學期目標，其餘內容由普通

班教師敘寫。此項規劃立意良善，但許多未設特教班之學校

多屬小型學校，人力配置較為有限，小校每年級大多僅一位

老師，IEP擬定時間落在 6月，正逢期末導師最忙之際(寫課

程計畫、出國數評量試題、部分計畫要配合提報成果、期末

評語成績......)，如果一個年級僅一位老師承攬這所有，又

要加上 IEP(且若一班不僅一位個案，例:本校某班有情障、

學障、智能障礙)，這對老師來說是相當大的負擔。                                                                                                 

局端充分理解在資源與人力編

制皆有限的小型學校中，在期

末行政高峰期所面臨的真實困

境與心理壓力。 

支持配套方向： 

1.簡化表格：本次推動新版 

IEP 格式已精簡非必要欄位，

並鼓勵質性摘要取代長篇大

論。 

2.強化巡迴師合作：將督導巡

迴輔導教師加強與小校之協

作，在入校服務時共同討論，

主動合作撰寫 IEP。 

3.提供表件範本：本公告併同

提供「IEP 會議通知單」(參

考範本)，提供學校視需求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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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意見回饋（含提問） 建議作法 

同時，特教業務內容繁雜又龐大，對於人力編制少的小校行

政來說也已是很大負荷了，加上這些溝通與協調分工也是一

大考驗。                                                                                                                                                                                        

所以懇請局端於推動相關措施時，可再多考量不同規模學校

的人力與現場實際情況，適度提供更多支持系統、行政協助

或彈性配套措施，以減輕教師負擔，讓教師能更專注於學生

需求與教學輔導本身。 

 

更重要的是，這讓人不免擔憂原本我們是為了幫助這些特別

需要協助的孩子，有沒有可能因為特教業務及工作的繁複，

變相讓很多老師選擇不提報鑑定，對後續特教鑑定與服務申

請產生顧慮，這部分希望局端能同理並考量進去，行政支持

與教育現場取得平衡，才能真正落實特殊教育照顧學生之初

衷。 

4.實施指引 P.25內建議舊生

召開時間為 5~6月，若學校未

能於建議時間召開，僅需在開

學前完成召開訂定，都是合法

的。另舊生 IEP應有前次資

料，在撰寫訂定時可以參考

之。新生應於開學前訂定初步

IEP(第壹、貳大項，可運用前

一教育階段所提供之轉銜服務

資料)，並於巡迴老師接案後

主動提供學年學期目標或行為

功能介入方案，及協助學校檢

視 IEP內容的完整性，並於開

學一個月內檢討修正。 

5.又提問學校為有設特教班型

之學校，建議參考實施指引

P.27所述，由特教老師為個

案管理教師或參考 P.25由特

推會推派個案管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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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當日說明簡報與手冊可以分享電子檔嗎？欲做組內開會

與校內重點說明使用。 

本次研習的「說明會簡報」以

及「個別化教育計畫實施指引

手冊」電子檔，皆已上傳至臺

南市特教資源中心網頁，歡迎

各位老師自行下載使用。 

感謝老師的實務建議。因紙本

印製預算有限，首批以每校發

放實體書供查閱為主。為解決

老師們在撰寫期間的傳閱需

求，局端已掛網提供實施指引

電子檔，教師可自行下載，隨

時檢索查詢，省去紙本傳閱的

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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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個別化教育計畫實施指引手冊」可以由每校一本，調

整為「每師一本」，一校一本在撰寫期間傳閱非常不便。 

 


